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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166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年 3月 11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上周末，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平民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继续有增无减。 

 3月 9日星期六晚，大约晚上 8时 30分（当地时间），以色列城市尼塔尼亚

Gerami店外站着一群人，他们刚参加了一个结婚酒会，突然遭到巴勒斯坦恐怖分

子开枪射击。两名枪手——其中一人打扮成以色列警察——用自动步枪向人群开

枪，然后冲进酒店大厅，扔手榴弹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射击。在这次攻击中，

有两人——一人是 9 个月大婴儿——当场被打死，大约 50 人受伤，其中许多人

伤势严重。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走进耶路撒冷 Rehavia社区一间

广受欢迎的室外咖啡厅，引爆一个威力强大的爆炸物。当时，犹太星期六节刚过，

咖啡厅坐满了客人。该爆炸物巨大的冲力毁坏了整个咖啡厅，炸死 11 人，炸伤

50多人，其中 10人伤势严重。 

 昨天下午，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打扮成工人，走向 Netzarim以色列社区，

杀死一名以色列士兵——中士 Kobi Eichelboim，21 岁——他是被枪手近距离开

枪打中头部的。该恐怖分子还打伤了该社区保安主任 Pinhas Seltzer，然后才给

保安人员制止。 

 又在昨天，大约晚上 11 点（当地时间），在以色列海边城市 Ashdod，一名巴

勒斯坦恐怖分子在一间宴会厅里开枪。当时该宴会厅里正在举行犹太男孩成人仪

式。一名 12 岁男孩手臂和膝盖中弹，伤势中等严重。由于该恐怖分子的步枪卡

住了，一场更大的悲剧得以避免发生，他被迫徒步逃走。后来警察把他抓住了。 

 除了昨天在 Ashdod 进行的攻击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

特的法塔赫派的恐怖主义分支 Al Aksa Martyrs Brigades 声称上述所有攻击事

件是他们干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也声称耶路撒冷攻击事件是他们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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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攻击事件之外，以色列保安部队和高度警惕的平民还阻止了几次攻

击未遂事件发生，上周，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试图象星期六发生的攻击事件那

样，对巴勒斯坦一间咖啡厅进行攻击，当时被一名侍者和一名保安警卫发现，他

们将该恐怖分子推出去并报警。昨天，保安部队拦截一辆设置了饵雷的汽车，该

汽车正在开往耶路撒冷执行汽车爆炸事件。在北耶路撒冷发生的另一事件中，边

防警察截停一巴勒斯坦人，该人带着卡拉什尼科夫攻击步枪、几梭子弹、两个手

榴弹和一件铠装防弹马夹，打算在该市进行恐怖主义攻击。 

 除了这些攻击事件和攻击未遂事件外，我在下列信函中详细叙述了长达 17

个月的恐怖运动中发生的几十起事件：2002年 3月 5日（A/56/857-S/2002/233）、

2002年 3月 4日（A/56/854-S/2002/222）、2002年 2月 27日（A/56/843-S/2002/ 

208）、2002年 2月 20日（A/56/828-S/2002/185）、2002年 2月 19日(A/56/824- 

S/2002/174)、2002 年 2 月 11 日（A/56/819-S/2002/164）、2002 年 2 月 8 日

(A/56/814-S/2002/155)、2002年 1 月 28日（A/56/798-S/2002/126）、2002年 1

月 22日（A/56/788-S/2002/104）、2002年 1 月 18日（A/56/781-S/2002/86）、

2002年 1 月 16日（A/56/774-S/2002/73）、2002年 1 月 11 日（A/56/771-S/2002/ 

47）、2002年 1 月 4日(A/56/766-S/2002/25)、2001年 12月 13日(A/56/706- 

S/2001/1198)、2001 年 12 月 4 日（A/56/678-S/2001/1150）、2001 年 11 月 30

日（A/56/670- S/2001/1141）、2001年 11 月 27日（A/56/663-S/2001/1121）、

2001年11月12日（A/56/617-S/2001/1071）、2001年11月5日（A/56/604-S/2001/ 

1048）、2001年10月24日（A/56/506-S/2001/1011）、2001年10月19日（A/56/492- 

S/2001/990）、2001年 10月 17日（A/56/483-S/2001/975）、2001年 10月 8日

（A/56/450-S/2001/948）、2001 年 10 月 5 日（A/56/444- S/2001/943）、2001

年10月3日（A/56/438-S/2001/938）、 2001年9月24日（A/56/406-S/2001/907）、

2001 年 9 月 20 日（A/56/386-S/2001/892）、2001 年 9 月 17 日（A/56/367- 

S/2001/875）、2001 年 9 月 7 日（A/56/346-S/2001/858）、2001 年 9 月 4 日

（A/56/331-S/2001/840）、2001年 8月 30日（A/56/325-S/2001/834）、2001年

8月 27日（A/56/324-S/2001/825）、2001年 8月 13日（A/56/294-S/2001/787）、

2001 年 8 月 9 日（A/56/286-S/2001/780）、2001 年 8 月 8 日（A/56/280- 

S/2001/775）、2001 年 8 月 6 日（A/56/272-S/2001/768）、2001 年 7 月 27 日

（A/56/225-S/2001/743）、2001年 7月 26日（A/56/223-S/2001/737）、2001年

7月 17日（A/56/201-S/2001/706）、2001年 7月 13日（A/56/184-S/2001/696）、

2001 年 7 月 3 日（A/56/138-S/2001/662）、2001 年 7 月 2 日（A/56/131- 

S/2001/656）、2001 年 6 月 21 日（A/56/119-S/2001/619）、2001 年 6 月 19 日

（A/56/98-S/2001/611）、2001年 6月 18日（A/56/97-S/2001/604）、2001年 6

月 13日（A/56/92-S/2001/585）、2001年 6月 11 日（A/56/91-S/2001/580）、2001

年 6月 4日（A/56/85-S/2001/555）、2001年 5月 30日（A/56/81-S/2001/540）、

2001 年 5 月 25 日（A/56/80-S/2001/524）、2001 年 5 月 18 日（A/56/78- 

S/2001/506）、2001 年 5 月 11 日（A/56/72-S/2001/473）、2001 年 5 月 9 日

（A/56/69-S/2001/459）、2001年 5月 1日（A/55/924-S/2001/435）、2001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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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日（A/55/910-S/2001/396）、2001年 4月 16日（A/55/901-S/2001/364）、

2001 年 3 月 28 日（A/55/863-S/2001/291）、2001 年 3 月 27 日（A/55/860- 

S/2001/280）、2001 年 3 月 26 日（A/55/858-S/2001/278）、2001 年 3 月 19 日

（A/55/842-S/2001/244）、2001年 3月 5日（A/55/821-S/2001/193）、2001年 3

月 2日（A/55/819-S/2001/187）、2001年 2月 14日（A/55/787-S/2001/137）、

2001 年 2 月 13 日（A/55/781-S/2001/132）、2001 年 2 月 2 日（A/55/762- 

S/2001/103）、2001 年 1 月 25 日（A/55/748-S/2001/81）、2001 年 1 月 23 日

（A/55/742-S/2001/71）、2000 年 12 月 28 日（A/55/719-S/2000/1252）、2000

年 11 月 22 日（A/55/641-S/2000/1114）、2000 年 11 月 20 日（A/55/634- 

S/2000/1108）和 2000年 11 月 2日（A/55/540-S/2000/1065）。 

 阿拉法特主席没有承担义务打击恐怖主义，反而允许庞大的恐怖主义基础设

施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内蓬勃发展，并支持那些庆祝谋杀平民事件的极端分子。甚

至在他假意谴责恐怖主义时，阿拉法特主席的法塔赫派属下的部队骄傲地声称蓄

意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的攻击事件是他们干的。为此理由，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

权力机构及其主席应直接对最近的攻击事件负责。 

 正如巴勒斯坦一方已接受的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谅解所要求，期间本区域任

何政治解决办法的第一步必须以全面无条件停止暴力行为为开端。为促进这个进

程，国际社会必须表明，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让侵犯者逍遥于文明行为的界

限以外，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行为。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对

其领土内窝藏的恐怖组织采取真正的行动。 

 在巴勒斯坦领导人认真履行其签署的承诺，采取行动对付在其领土内横行的

恐怖组织之前，以色列不得不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其公民的安全，巴勒斯坦人拒

绝履行其打击恐怖主义的义务就表示以色列的安全防备行动是防范巴勒斯坦自

杀炸弹手攻击人群熙攘的以色列餐馆或购物中心的唯一手段。 

 只要一方把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视为推进政治议程的合法策略，任何政治

进程都无法推进。在进一步的暴力和恐怖行动威胁下作出的政治让步，不会推进

我们实现停火和最终解决冲突的共同目标，只会增强极端分子采取进一步暴力行

动，要求进一步让步的胃口。我们只有宣布邪恶的恐怖策略绝对不合法，才能为

返回对话与谈判的进程铺平道路。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6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耶胡达·朗克里（签名） 

 


